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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號估價作業通用原則：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

保留地(暨既成巷道) 

訂定及發布單位：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訂定歷程：  

106年 8月 22日專案小組第一次專案會議 

106年 9月 12日專案小組第二次專案會議 

106年 9月 12日本次作業座談會 

106年 11月 8日第五屆第十一次理事會通過 

106年 12月 8日發布 

114年 10月 21日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修

正為「通用原則」一詞 

 

一、估價作業通用原則 

下文(一)至(八)係擬評估勘估標的主體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

保留地估價，(九)係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非估價案件評估

主體，(十)係既成巷道估價作業通用原則。 

(一)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道路

用地，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報告書範本或相關規定辦理，並

同時考量前述價值可能實現之時間成本予以折現。另外，屬於權

利變換範圍外以協助開闢取得獎勵容積的道路用地，得考量其可

申請貢獻的容積價值評估之。 

(二)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可採多目標使用者，得就多目標

使用方案，在最有效利用前提下，進行價格評估。但多目標使用

的經濟效益屬於負面經濟效益者(即不屬於最有效利用原則，例如

在停車需求不高區域的廣場用地興建地下停車場，其投入興建成

本遠高於未來停車收益)，得參考本估價作業通用原則第(八)條進

行評估。 

(三)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屬於具收益性質(如市場用地、加

油站用地等)或有類似市場性用途(如機關用地使用性質類似辦公

室)者，得在最有效利用前提下，進行價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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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取得前供臨時建築使用者，得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考量容許建築使

用細目、建蔽率、最大建築面積限制、臨時建築之權利人接獲限

期拆除時負有自行無條件拆除之義務等因素，在最有效使用前提

下，進行價格評估。 

(五)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據現行法規可作為容積移轉

之送出基地者：依據各地區容積移轉土地市場行情評估。(依市場

交易習慣，以公告現值為計價基礎，乘以一定比率計算，該比率

須透過市場調查為基礎。) 

(六) 都市計畫載明土地取得方式為徵收者，須先洽詢當地縣市政府有

無徵收計畫，並就下列不同階段進行評估。 

1. 已進入徵收程序: 

(1) 徵收土地市價，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辦理。 

(2) 協議價購市價，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97 條或得參考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辦理。 

2. 預期一定期間徵收計畫可實現者: 

(1) 依前述階段 1.已進入徵收程序評估方式進行徵收土地市

價或協議價購市價評估。 

(2) 以前條評估結果，考量徵收時間成本予以折現，前述折

現時間須洽詢需地機關或當地縣市政府。 

3. 徵收期未訂者: 

(1) 依前述階段 1.已進入徵收程序評估方式進行徵收土地市

價或協議價購市價評估。 

(2) 以前條評估結果，考量徵收時間成本予以折現，前述折

現時間得參酌都市計畫法規定都市計畫每三年內或五年

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以 2 次通盤檢討共 10 年計算

之。 

(七) 都市計畫載明土地取得方式屬於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整體開發

方式等，得參都市計畫所載相關規定辦理價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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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非屬前述(一)~(七)者: 

1.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97 條前段:「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 

A. 比較案例選取以具有替代性產品為原則，不限定於以公共設施用

地為比較案例。 

B. 除比較法外，視產品性質亦得採收益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

估。 

C. 道路用地則得採價格比率法，以公告現值為計價基礎，乘以一定

比率計算，該比率需以市場交易案例決定之。(得參考各縣市政

府採購私有既成道路土地成交案例) 

2.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97 條後段:「無買賣實例者，得比

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

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 

其中，「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得

參考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研究案『影響地價區域及個別

因素評價基準—行政條件差異價格調整明細表產製案』中有

關於使用分區與特殊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的調整率，以及容

積率差異調整率。 

(九) 該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非估價標的主體者(即勘估標

的內公設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價值占勘估標的總評估金額 10%

以下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基於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總值僅占全案總值一小

部分，非屬評估主體且對於全案總值影響較小，故該部分價

值決定得無須另行採用估價方法。 

2.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如為道路用地，則以公告現

值一定比率計算。該比率得參考各縣市政府採購私有既成道

路土地決標比率決定之。 

3.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非為道路用地，採下列方式

決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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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宗土地所屬區域之地價水準為基礎，參考台北市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研究案『影響地價區域及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行

政條件差異價格調整明細表產製案』中有關於使用分區與特

殊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的調整率，以及容積率差異調整率，

進行價格評估。 

4. 以前述(九)1~3 方式辦理者，其價格應分列計價，並於報告書

中敘明，「本案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非本案評估

主體，該價格評估係參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公告「公

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暨既成巷道)估價作業通用原

則」方式辦理，並將其分列計價，提供委託者參考。」 

(十) 既成巷道得以現況使用分區土地價格水準，考量廢巷可能時間成

本予以折現，該時間成本得洽詢當地縣市政府或考量毗鄰建物尚

可使用年數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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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價作業流程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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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採購私有既成道路相關資訊彙整 

縣市 年度 
底標(下列顯示為

公告現值的比率) 

決標(下列顯示為公告

現值的比率) 
備註 

台北市 

106 年 15% 13%~15% 

1.資料來源:(可查 99~106 年)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05 年 15% 9%~10% 

104 年 15% 12.4%~13% 

嘉義市 

106 年 13.8% 13%~13.8% 1.資料來源:(地號等資訊可詳下列決

標公告備註欄) 

(1)106 年政府電子採購網 

(2)105 年政府電子採購網 

(3)104 年政府電子採購網 

105 年 15% 13.8%~15% 

104 年 15%  13.8%~14.9% 

新竹縣 

106 年 18% 12.3%~13.9% 
1.資料來源: 

(1)新竹縣政府 106 年度收購私有既

成道路土地及決標紀錄 

(2)104 新竹縣政府收購私有既成道

路土地招標及決標紀錄 

(3) 105 新竹縣政府收購私有既成道

路土地招標及決標紀錄 

105 年 18% 12.8%~16% 

104 年 19% 13.9~17.5% 

桃園市 

106 年 60% 30%上下，不超過 40% 
1.經洽詢改標案內容限於縣道， 

(桃園市境內都市計畫區縣道道路用

地範圍內及都市計畫區外寬度達八

公尺（含）以上已開闢為縣道使用

之土地。) 底價為公告現值 60%，係

由 15%起但因流標故逐步往上加。 

2.無公開地號可查詢 

105 年 60% 20%~30%之間 

104 年 60% 最高 50% 

彰化縣 

106 年 無招標資訊 -- 

 105 年 20% 流標 

104 年 無招標資訊 -- 

 

http://nco.gov.taipei/lp.asp?ctNode=64052&CtUnit=34962&BaseDSD=7&mp=106021
http://nco.gov.taipei/lp.asp?ctNode=64052&CtUnit=34962&BaseDSD=7&mp=106021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2135655&tenderCaseNo=GA106008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821745&tenderCaseNo=GA105005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64600&tenderCaseNo=GA104007
http://publicworks.hsinchu.gov.tw/zh-tw/Event/BulletinDetail/61087/
http://publicworks.hsinchu.gov.tw/zh-tw/Event/BulletinDetail/61087/
http://publicworks.hsinchu.gov.tw/zh-tw/Event/BulletinDetail/54219/?page=3
http://publicworks.hsinchu.gov.tw/zh-tw/Event/BulletinDetail/54219/?page=3
http://publicworks.hsinchu.gov.tw/zh-tw/Event/BulletinDetail/56463/
http://publicworks.hsinchu.gov.tw/zh-tw/Event/BulletinDetail/5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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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年度 
底標(下列顯示為

公告現值的比率) 

決標(下列顯示為公

告現值的比率) 
備註 

屏東縣 

106 無招標資訊 -- 

1.資料來源:(地號等資訊可詳下列決

標公告備註欄) 

(1)105 年政府電子採購網 

105 15% 15% 

104 無招標資訊 --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935883&tenderCaseNo=D105071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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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理 事 長：郭國任 

主任委員：楊長達 

主 筆 人：胡毓忠  

 

 

 


